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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8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20-00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20年2月24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有关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0年3月3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

召开并形成决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0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0名。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 

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了《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

情况如下： 

1. 给予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 

李庆萍董事长、曹国强董事因与该项议案中本项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需

回避表决，本表决事项的有效表决票数为8票。 

表决结果：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 给予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 

表决结果：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经审议，本行董事会同意给予中国银保监会监管口径下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授信额度5亿元人民币（低信用风险业务），根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5

亿元人民币，纳入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理；同意给予中国银保监

会监管口径下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25亿元人民币（授信条件变更），根

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25亿元人民币，纳入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

限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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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授信所涉及的中信集团和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请见附件1。 

本行独立董事何操、陈丽华、钱军、殷立基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请见附件2。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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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议案项下授信交易所涉及的中信集团和保利集团

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中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泰富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股权。公司实收资本为35,534万港元，注册地址为香港中环添美道1号中

信大厦32楼，董事会主席为黄国耀。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销售天然气集装箱发电机

组等。 

截至2019年12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58,908万港元，2019年实现营

业收入23,377万港元，净利润67万港元。 

2.北京兴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兴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建

工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50%股权。公司注册资本为18亿元人民币，注册地

址为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瓜乡路10号3号楼一层1067室，法定代表人为张兴辉。

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房

地产开发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2019年12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33.99亿元人民币，公司成立

于2019年10月，项目尚处于前期开发阶段，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为零，净利润-125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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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拟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监管口径下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提供5

亿元人民币授信（低信用风险业务），根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5亿元人

民币，纳入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理；拟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监管口径下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提供

25亿元人民币授信（授信条件变更），根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25亿元人

民币，纳入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理。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

立董事，本着客观、公正原则，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中信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

联方企业、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在该议案提交董事会

会议审议前，基于中信银行信用审批委员会审查意见，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审查了相关议案，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予以认可。董

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

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

相关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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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包含利费率在内的定价等交易条件具有公允性，且符合

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

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操、陈丽华、钱军、殷立基       

2020年3月3日             


